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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 利 学 院 文 件
吉校字〔2025〕39 号

吉利学院关于印发
《吉利学院国际学生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吉利学院国际学生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学校审议通过，现

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吉利学院

2025 年 4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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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利学院国际学生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国际学生的招收、培养和管理工作，提

高学校教育国际化水平，推进学校国际化办学进程，根据教育部、

外交部、公安部共同制定的《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》

等法规文件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际学生，是指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籍法》的规定，不具有中国国籍且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外国学生。

第三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是我校国际学生工作归口管理

部门，负责全校国际学生管理的政策制定、培训指导、统筹协调。

学校教务处、保卫处、后勤处以及财务处等各职能部门按照趋同

化管理原则，处理好各自职责范围内涉及国际学生的事务。

第四条 各学院是国际学生教学和日常管理工作的主体，按

照趋同化管理，院长是第一责任人，主管教学、学生工作院领导

分别负责国际学生的教育和日常管理。

第二章 招生管理

第五条 学校招收国际学生应按照上级教育主管行政部门

规定的事项和程序进行备案。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根据国家有关规

定、学院的要求与具体情况，制定我校国际学生招生计划，经学

校审批后，公布招生简章，并按照招生简章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招

收国际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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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学校为国际学生提供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。接受

学历教育的学生类别为：本科生；接受非学历教育的学生类别为：

短期访游学、参营、参赛、项目活动等的学生和语言生、预科生、

进修研修生。

第七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招生管理。各学院应拓展渠

道，积极组织对外招生宣传，与海外院校达成学生交流协议，吸

引国际学生来我校学习、进修。各学院接受国际学生的协议，必

须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审核，并履行学校合同审批程序，双方签

字盖章生效后，方可接收国际学生。

第八条 学历国际学生的录取标准由国际教育学院会同有

关学院和教务处确定。国际教育学院负责为国际学生办理来华留

学入境签证。

第三章 教学管理

第九条 按照趋同化管理原则，国际学生的教学管理参照中

国学生管理办法实行。国际学生培养方案原则上按照本专业国内

学生培养方案执行，在确保教学质量前提下，可以适当调整国际

学生的修读计划。非学历生的访游学、参营、参赛、项目活动等

和语言、预科和进修研修由国际教育学院制定计划，统一管理。

第十条 对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国际学生，教务处应当及时

为其办理学籍和毕业证书电子注册，为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国际

学生颁发学位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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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各学院按照总体教学计划选派适合国际学生教

学的师资，建立健全教育教学质量的保障制度。

第十二条 各学院组织国际学生进行教学实习和社会实践，

应当按教学计划与在校的中国学生一起进行；但在选择实习或实

践地点时，应当遵守有关涉外规定，允许学生回国实习并制定相

应的配套措施。

第四章 日常管理

第十三条 国际教育学院负责组织国际学生入学教育，并邀

请成都市出入境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对新生进行我国法律、

法规等宣传，国际学生应自觉遵守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

出境管理法”以及“实施细则”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”

以及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”等中华

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。

第十四条 未经批准，国际学生不得在校园、教室、实验室

和学生公寓内散发，张贴展览宣传品和集会通知等，不得自行举

行各类集会和舞会等。

第十五条 学校为国际学生组织的活动或各类优惠服务，只

限国际学生本人参加和享受，各类票证不得转让或转卖。

第十六条 学校不组织国际学生参加政治性活动。各学院应

组织国际学生自愿参加一些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的活动以

及有利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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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国际学生发生违规违纪行为的，按照《吉利学院

学生违纪处理办法》，根据违纪情形，分别给予警告、严重警告、

记过、留校察看，直至开除学籍处分。开除学籍的国际学生在签

证有效期内退学。开除学籍和结业的国际学生名单由国际合作与

交流处报出入境管理部门，依法注销其在华签证或缩短其在华停

留期。涉嫌刑事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

第十八条 国际学生不得做与其身份不相符的事情，不得在

校内外兼职（勤工助学除外）。

第十九条 国际学生的宿舍由国际教育学院负责管理。在校

内居住的国际学生应当遵守学生宿舍管理规定。国际学生在校外

居住的，应当在国际教育学院办理校外住宿申请手续并及时到居

住地公安部门办理登记手续。

第二十条 国际教育学院负责国际学生的奖助学金评审，并

协同财务处发放奖助学金。学校将根据国际学生发展规模，适时

设立吉利学院国际学生奖助学金，用以鼓励、吸收高层次国际学

生。奖助学金具体管理及使用办法将另行发文规定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未规定事项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

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

入境出境管理法》《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》《国际

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（试行）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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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学校其它国际学生

文件规定与本管理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原《吉利学院

国际学生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吉校字〔2022〕49 号）废止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解释。

信息公开类别：主动公开

吉利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2025 年 4 月 8 日印发


